
  切  結   書 

      本校本申請案確實未接受教育部相關補助且工讀

服務工作非屬校外實習，如有不實，本校同意歸還已領

取之所有款項，並負相關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 

 

申請學校校長簽章 : 

申請學校電話： 

申請學校地址： 

申請學校關防印信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